附件1：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复查登记表
	姓   名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身份证号
	

	系
	
	年级专业班级
	

	家庭住址
	
	联系电话
	

	复查方式
	
	困难等级
	（原认定等级）

	
	
	复查时间
	

	核实内容
	

	复查建议
	1.经核查，该生困难情况属实，已认定的困难等级合理，维持原等级不变；
2.经核查，该生家庭困难情况和困难程度发生变化，建议调整为特别困难/困难/一般困难/不困难；
3.经核查，该生因突发事件导致家庭经济困难，建议认定为特别困难/困难/一般困难。

辅导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	系意见
	困难认定工作小组组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系公章    
年    月    日



注：复查建议为1的，此表一式一份，各系留存；复查建议为2或3的，此表原件各系留存，复印件连同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等级调整表》交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留存。
